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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纽约 
 
 
 

  五核国北京会议共同声明：加强战略互信，协商落实《不扩

散条约》审议成果 2014 年 4 月 14 日和 15 日，北京 
 
 

  五核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五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武器国家，即“五核国”，2014 年 4 月 14 日和

15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由中国主持，目的是在 2009 年伦敦会议、2011 年巴

黎会议、2012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会议和 2013 年俄罗斯主办的五核国日内瓦

会议基础上推进相关工作。五核国审议了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所做承诺

履行方面的进展，并继续围绕《条约》全部三大支柱，即裁军、不扩散、和平利

用核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五核国还与民间社会代表进行了有益

的讨论。 

2. 五核国审议了 201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 2013 年筹备委员会取得的以及

2013 年五核国日内瓦会议以来在《条约》方面的重大发展。五核国重申，《条约》

仍然是核不扩散制度的重要基石，是实现核裁军的基础；并重申继续致力于加强

《条约》。五核国强调，必须继续共同努力，实施 2010 年审议大会以协商一致方

式通过的行动计划，并重申对《条约》第六条规定的核裁军和全面彻底裁军的共

同目标的承诺。五核国有意继续在核裁军分步骤方法方面寻求进展，这是实现一

个无核武器的世界以及履行其《条约》义务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 

3. 五核国打算加强接触，以推动在《条约》义务及 2010 年审议大会行动计划

的承诺方面取得进展。五核国推进了先前关于透明度、建立信任和核查问题的讨

论，并欢迎在法国领导下五核国就报告框架达成共识。五核国相互介绍了各自按

照这一报告框架和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行动 5、20 和 21 的国家报告，

以期向 2014 年筹备委员会提出报告。五核国鼓励《条约》其他缔约国按照《最

后文件》行动 20 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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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核国审议了中国领导下的关键核术语汇编工作组开展的工作，在这方面，

注意到 2013 年 9 月 26 日和 27 日工作组第二次专家会议圆满成功，为 2015 年审

议大会术语汇编第一阶段工作的完成规定了若干里程碑。这项工作取得进展，为

工作组向 2015 年审议大会提交有关目前正在讨论的术语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核国再次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这项工作将增进相互理解，促进五核国 2015
年后有关核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5. 五核国从各自国家的角度，就核理论、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交流了看法，以

增进理解和建立战略信任。五核国还讨论了核查在进一步实现裁军进展和确保不

扩散努力取得成功的重要性。五核国欢迎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通报执行

《新裁武条约》的各方面情况，以及 1993 年 2 月 18 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签

署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处置从核武器中提取的高浓铀的

协定》及其有关高浓缩铀透明度安排的议定书的执行情况。五核国就各自的核查

经验进一步交流了信息，并决心继续进行这样的交流。 

6. 五核国访问了中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履约国家数据中心，这是提高透明度

和增进相互理解的努力。五核国回顾各国在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承

诺推动并采取具体步骤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生效和实现普遍性。五核

国呼吁各国，在该条约生效之前维持暂停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避免采

取可能有损该条约目标和宗旨的行动。五核国打算继续其加强《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核查制度的合作努力。五核国重申支持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技术专

家改善关键现场视察技术和方法合作的临时安排。 

7. 五核国支持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努力，继续对裁军谈判会议陷入僵局感到关

切。五核国讨论了推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努力，并重申支持一项综合工作方案，包

括在CD/1299 号文件及所载任务规定基础上，在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开始就一项具

有法律约束力、可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国

际条约(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举行谈判。五核国全面参加了大会第 67/53 号决议所

设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政府专家组第一届会议，并期待进一步与专家组接触。 

8. 五核国重申这一务实和分步骤开展的进程对核裁军的历史贡献，强调这条经

过实践证明的路线依然有效。五核国还强调对使用核武器的严重后果的共同认

识，决心继续把避免发生这种意外作为第一要务，这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9. 五核国就扩散专题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对于不扩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仍然

感到关切。五核国承诺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在各种国际论坛继续努力，以期找到

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不扩散制度面临的未决问题的办法。像以前一样，展望 
2014 年筹备委员会会议，五核国呼吁有关国家毫不迟延地履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

议规定的国际义务、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承诺及其他有关国际承诺。 

http://undocs.org/ch/A/RES/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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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五核国就如何防止滥用退出《不扩散条约》(第十条)问题发表了看法，决心

努力在 2014 年筹备委员会会议扩大《条约》缔约国关于退出问题的共识，从而

为《条约》审议进程进一步作出贡献。 

11. 五核国审议了使无核武器区条约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议定书尽快生效

的努力。五核国还重申支持在该区域各国自由达成的安排基础上，尽早召开一次

所有中东国家出席的、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

大会。 

12. 五核国讨论了加强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的相关问题，强调必须加强原子

能机构保障制度，包括通过促进普遍通过《附加议定书》以及在客观国家因素基

础上拟定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实施办法。五核国还讨论了在发现无核武器国家

可能开展核武器计划的案件中、核武器国家按照《不扩散条约》的规定协助原子

能机构的作用。 

13. 五核国指出，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参与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

散问题上的定期互动。五核国承诺继续在所有适当级别举行核问题会议，进一步

加强对话和互信。除了在所有适当级别举行会议，五核国有意举办第六次五核国

会议。五核国欢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 2015 年在伦敦主办这次

会议。 

 


